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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生物质电厂 

与锅炉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： 

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，进一步挖掘减排潜力，助力空气质

量改善，省生态环境厅制定了《江苏省生物质电厂与锅炉综合治

理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1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（联系人：厅大气处  袁良；电话：025-8626613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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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生物质电厂与锅炉 

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

 

“十三五”以来，我省燃煤电厂与锅炉整治成效显著，为全省

空气质量改善作出了积极贡献，但生物质电厂与锅炉的治理仍然

是明显短板。今年1—9月，生物质电厂的颗粒物和NOx平均排放

浓度是燃煤电厂的1.8倍和1.4倍，部分企业难以稳定达到超低排

放标准；生物质锅炉数量多，4蒸吨/小时以下的小型锅炉占比超

过80%，脱硫脱硝设施安装率不足10%，在线监控安装比例低，

环境违法问题频出，对空气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为推动全省

生物质电厂与锅炉综合治理，进一步挖掘减排潜力，推进市县空

气质量同步改善，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主要目标 

2023年6月30日前，所有生物质电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，稳

定达到江苏省《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 

4148—2021）相关要求。 

2023年6月26日前，综合运用“生物质改气、改电”等清洁能

源替代、集中供热等措施推进生物质锅炉淘汰，保留的生物质锅

炉达到江苏省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 4385—2022）

相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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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本原则 

坚持统筹协调，全面提升。全面梳理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

炉分布状况和排放特征，建立详细管理清单。采取综合措施，通

过“落后淘汰一批、清洁替代一批、超低改造一批”，推进我省生

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全面转型升级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。 

坚持突出重点，有序推进。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核心，率

先推进城市建成区内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、清

洁能源替代和集中供热淘汰，逐步推进建成区外木材加工、农产

品烘干、浴室等小型生物质锅炉采用电能、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替

代。 

坚持超低排放，友好减排。严格执行生物质电厂、生物质锅

炉超低排放要求，强化全过程管理，鼓励相关企业在超低排放基

础上提标改造，进一步开展友好减排。 

坚持企业主体，政府引导。强化企业主体责任，加大资金投

入，严把工程质量，加强运行管理。发挥政府引导作用，形成有

效约束和激励，增强服务意识，加大资金支持，帮助企业制定综

合治理方案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依法依规制定治理方案。各地对燃生物质企业进行全

面排查，全面掌握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的规模、分布、燃料、

炉型、治污设施和污染物排放情况，建立管理台账，制定专项治

理方案。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企业，应按照江苏省相关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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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采取治污设施升级、加强无组织排放管理等措施，确保达

标排放。 

严格执行质量、环保、能耗、安全等法规标准，对热效率低

下、装备简易落后、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、无治理设施、治理设

施工艺落后、整改后达不到标准要求的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

企业，依法依规实施停产整治或责令关停。加快推进4蒸吨/小时

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工作，优先淘汰由燃煤改烧生物质的锅炉、

难以稳定达到标准要求且技术改造成本较高的炉排炉（层燃炉），

推广使用燃气锅炉、电锅炉等清洁能源锅炉。 

（二）积极有序推进超低排放。引导树立生物质电厂和生物

质锅炉企业标杆，加强对企业服务和指导，帮助企业合理选择改

造技术路线，分区域、分时段科学有序推进生物质电厂和锅炉超

低排放改造，确保2023年6月底前全部完成综合治理任务。使用

生物锅炉企业应以农林生物质燃料为燃料，采用专用生物质成型

燃料锅炉燃烧。烟气脱硝推荐采用选择性非催化还原（SNCR）

+低氮燃烧等高效脱硝工艺，全面淘汰“氧化脱硝”工艺；烟气除

尘推荐采用覆膜滤料袋式除尘器、滤筒除尘器等先进工艺；烟气

脱硫推荐采用干法或半干法脱硫。严格控制风量配比，避免或消

除漏风现象。产尘点应按照“应收尽收”原则配置废气收集设施，

确保收集治理设施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转。 

（三）全面加强无组织管控。企业应严格控制生产工艺过程

及相关物料储存、输送等无组织排放，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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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密闭、封闭等有效措施，有效提高废气收集率，产尘点及车

间不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。生产工艺产尘点（装置）应采取密闭、

封闭或设置集气罩等措施。除尘灰、灰渣等粉状物料应密闭或封

闭储存，采用密闭皮带、封闭通廊、管状带式输送机或密闭车厢、

真空罐车、气力输送等方式输送。生物质原料等粒状、块状物料

应采用入棚入仓或建设防风抑尘网等方式进行储存，粒状物料采

用密闭、封闭等方式输送。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，通风口、

进料口、出渣口等产尘点及车间应采取密闭、封闭等有效措施，

不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。如因安全生产等要求无法密闭、封闭的，

应采取其他污染控制措施。物料输送过程中产尘点应采取有效抑

尘措施。生产现场出口应设置车轮清洗和车身清洁设施，或采取

其他有效抑尘措施。 

（四）开展掺烧专项整治。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，严禁

掺烧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塑料、皮革、城镇生活垃圾、工业固体

废物及其他有害废弃物，以及煤炭、煤矸石等化石燃料。生物质

燃料的原料须为农林剩余物，包括农作物秸秆（玉米秆、水稻秆、

小麦秆、棉花秆、油料作物秸秆等）、农产品加工剩余物（花生

壳、稻谷壳、果壳、甘蔗渣、糠醛渣等）及林业“三剩物”（抚育

剩余物、采伐剩余物、加工剩余物）。推广使用破碎率不超过5％、

水分不超过18％、灰分不超过8％、硫含量不超过0.1％、氮含量

不超过0.5％的生物质成型燃料。 

各地应结合烟气在线监测异常数据，对生物质电厂和锅炉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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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的送料、料仓、上料、进料、灰渣、污染物排放等关键环节开

展现场检查，检查企业运行台账记录，重点核查燃料进货、燃料

库存、燃料入炉、发电量、供热量等情况。对查实存在掺烧其他

物料的企业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将相关情况通报

发改等部门。 

（五）建立健全监测监控。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规定和环

评批复要求等安装和运行自动监控设施。加快推进4蒸吨/小时及

以上生物质锅炉安装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，并与当地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联网。具备条件的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企业，应

通过分布式控制系统（DCS）等，记录设施运行及相关生产过程

主要参数。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企业料场堆场、进料口、出

渣口、灰渣厂等应安装视频监控设施。自动监控数据至少保存3

年以上，视频监控数据至少保存6个月以上。强化监测数据质量

控制，重点加大对浓度长期无明显波动、数据长期处于低位、相

关参数发生突变等异常数据的核实及调查处理。 

三、政策措施 

（一）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按照环境保护税法有关条款规定，

对符合超低排放要求、实施友好减排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待遇。

应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，减

按百分之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税；低于百分之五十的，减按百分

之五十征收环境保护税。落实购置环境专用申报企业所得税抵免

优惠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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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给予补贴和资金支持。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

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，将对各地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淘

汰项目、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予以资金补助。各地可以根据大气污

染防治年度治理计划、淘汰清单等集中申报。 

（三）实施差异化管理。综合考虑企业生产工艺、燃料类型、

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效果、无组织排放管控水平以及大宗物料运输

方式等，树立行业标杆，引导产业转型升级。在重污染天气应对、

环境执法检查、绿色领军企业、经济政策制定等方面，对标杆企

业予以支持，对治污设施简易、无组织排放管控不力的企业，加

大联合惩戒力度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按照深入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总

体部署，把开展生物质电厂和生物质锅炉综合治理摆在重要位

置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依法行政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做

好监督和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实施台账式管理。各设区市建立生物质电厂、生物质

锅炉动态管理清单，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全面覆盖”的原

则，实行台账式管理。各地要增强服务意识，开展评估工作，严

把工程建设质量，严防建设简易低效环保治理设施。 

（三）严格监督执法。各地应加强执法检查，强化非现场监

管，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污染物超标排放、在线监控数据弄虚作假

等违法行为。对无证排污、超标排放以及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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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的，综合运用按日连续计罚、查封扣押、停产整治等手段，

依法依规处罚。 

（四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。企业要切实履行责任，加快清洁

能源替代或实综合治理，确保按期完成治理任务。加强人员技术

培训，健全内部环保考核管理机制，确保治污设施长期稳定运行。

及时公布自行监测和污染排放数据、污染治理措施、重污染天气

应对、环保违法处罚及整改等信息。 

（五）加强技术支持。支持企业与高校、科研机构、环保公

司等合作，创新节能减排技术。鼓励搭建污染治理交流平台，促

进成熟先进技术推广应用。 

（六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级有关部门要积极跟踪相关舆情动

态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对治理先进的地方

和企业，组织新闻媒体加强宣传报道，增强企业责任感和荣誉感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
 抄送：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。  

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2年11月21日印发  


